


公司第二十五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在案。 

 

（四）一一四年第一次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 

一、本公司為償還債務發行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

行情形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 別 / 種 類 114 年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核  准  日  期 114 年 12 月 12 日 

發  行  日  期 114 年 12 月 23 日 

發  行  總  額 
16,300,000 

甲券 6,800,000/乙券 2,000,000/丙券 7,500,000 

票  面  金  額 1,000 

發  行  價  格 100 元(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期          限 

甲券：六年期        到期日：120 年 12 月 23 日 

乙券：十二年期      到期日：126 年 12 月 23 日 

丙券：十五年期      到期日：129 年 12 月 23 日 

票  面  利  率 
固定年利率 

甲券 1.80% /乙券 2.10% /丙券 2.25% 

付  息  方  式 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息一次、付息一次 

償  還  方  法 到期一次還本 

受  託  機  構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還  本  付  息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部 

代  理  機  構 

資 金 運 用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用於償還債務，已於 114 年第四季全數執行完畢。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五屆第二十一次董事會議報

告在案。 

 

（五）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 

一、報告本公司第六次及第七次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



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買回期次 第六次 

董事會通過日期 114 年 6 月 30 日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回股份之種類 普通股 

預定買回股份之期間 114 年 7 月 1 日至 114 年 8 月 1 日 

預定買回之數量 10,000 張 

買回之區間價格 17.85~41.50 

實際買回期間 114 年 7 月 4 日至 114 年 7 月 9 日 

實際買回股份之數量 10,000 張 

實際買回股份數量占發行股份總數

比率(%) 
0.13% 

實際買回股份金額 246,980,915 元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24.70 元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 100% 

已辦理轉讓之數量 無 

已辦理銷除之股份數量 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30,000 張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已發行

股份總數比率(%) 
0.39% 

未執行完畢之原因 不適用 

    註：第六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辧法請參閱附件一。 

 

  



買回期次 第七次 

董事會通過日期 114 年 6 月 30 日 

買回目的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買回股份之種類 普通股 

預定買回股份之期間 114 年 8 月 4 日至 114 年 8 月 29 日 

預定買回之數量 28,000 張 

買回之區間價格 17.85~41.50 

實際買回期間 114 年 8 月 14 日至 114 年 8 月 25 日 

實際買回股份之數量 28,000 張 

實際買回股份數量占發行股份總數

比率(%) 
0.36% 

實際買回股份金額 656,204,639 元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23.44 元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 100% 

已辦理轉讓之數量 無 

已辦理銷除之股份數量 28,000 張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30,000 張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已發行

股份總數比率(%) 
0.39% 

未執行完畢之原因 不適用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五屆第二十一次董事會議

報告在案。 

 

三、 承認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依公司法第二二八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

報表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五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議決議通

過，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翁雅玲及黃惠敏二位會計師查核竣事。 

三、上述各項決算表冊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在案，請參

閱附錄一及附錄三。 

四、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366,320,017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041,308,763 權 93.94% 

反對權數：31,338,647 權 0.58% 

無效權數：17,00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93,655,607 權 5.47%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承認。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四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一一四年度盈餘分派案係依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及本公

司章程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一一四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以下同) 

25,864,002,647 元 ， 加 計 一 一 四 年 度 稅 後 淨 損

11,617,608,337 元、迴轉因首次採用 TIFRS 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 69,155,643 元、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權益工具 1,523,000,288 元及減除因採用權益法之投

資調整保留盈餘 167,167,921 元、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認列於保留盈餘 215,574,833 元後，合計可供分配盈餘為

15,455,807,487 元，擬分配特別股股息 405,250,000 元，分

配後一一四年度期末未分配盈餘為 15,050,557,487 元。 

三、本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行訂定除息基

準日及發放日，按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

有股份比例分配之，每位特別股股東分配現金股息總額至

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



收入。 

四、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二。 

五、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五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議決議通

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在案。 

六、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366,320,017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075,909,777 權 94.58% 

反對權數：2,854,245 權 0.05% 

無效權數：17,00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87,538,995 權 5.35%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承認。 

 

四、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以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謹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配發現金係依據公司法第二四一條

及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擬以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

提撥新台幣(以下同) 5,994,545,394 元，按發放現金基準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發放現金，每股發放 0.8

元。 

三、本案嗣後如因海外及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普通

股，及庫藏股轉讓或註銷等，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

使股東發放現金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

全權處理。 

四、本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行訂定發放

現金基準日及發放日，按發放現金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

之普通股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例發放之，每位普通股股



東發放現金總額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

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五、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五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議決議通

過在案。 

六、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366,379,935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078,871,021 權 94.64% 

反對權數：2,452,546 權 0.04% 

無效權數：17,00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85,039,368 權 5.31%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為配合本公司業務發展需要及多角化經營規劃，擬增加

公司營業範圍：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C801990)、其他化

學製品製造業( C802990 )、化學原料批發業( F107200 )及

化學原料零售業( F207200 )。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五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議決議通

過在案，相關擬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 

三、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366,379,935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077,641,219 權 94.61% 

反對權數：2,652,359 權 0.04% 



無效權數：17,00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86,069,357 權 5.33%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第 三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謹提 

           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七月二十

四日公布金管證發字第 1140383333 號令，修正「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二十五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議決議通

過在案，相關擬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三、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366,379,935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078,042,226 權 94.62% 

反對權數：2,262,524 權 0.04% 

無效權數：17,00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86,058,185 權 5.33%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股東提問暨公司答覆 

由於會前及會議當天股東提問相當多，主席或其指定之主管均有當場一一詳

細答覆，以重點摘要方式記載，將股東提問區分大類，重點簡述主席或其指定

之主管回覆。 

 

股東就本公司水泥及新能源、公司營運結果、資產活化、歐洲市場、轉投資電

池、經營權及產業轉型等相關主題提問，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主管重點答覆摘要



如下： 

 

【水泥及新能源】 

面對中國大陸水泥市場需求放緩及產業結構調整，本公司近年持續推動國際

化與多元化布局，已陸續拓展歐洲、非洲及土耳其等國際市場，以降低單一市

場波動影響並提升長期競爭力。水泥事業方面，本公司透過土耳其 OYAK 

Cement 及葡萄牙 Cimpor 持續擴展國際布局，相關市場具都市更新、基礎建設

及低碳轉型需求，有助提升獲利品質與整體營運韌性。 

新能源事業方面，本公司將持續聚焦儲能、電力交易、充電基礎設施及綠色能

源等領域，逐步建立具長期成長潛力之能源事業平台。 

 

【公司營運結果】 

本公司於 2021 年併購 NHOA 後將其列為本公司子公司，相關評價均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辦理，並非以股票市場價格作為認列基礎；本公司亦依其每年營

運損益逐年認列投資損益，並定期辦理減損評估。 

另就能源事業投資之整體規劃而言，本公司係自傳統產業跨入儲能與新能源

領域屬長期產業投資，並非短期即可反映成果或獲利表現。本公司將持續依產

業發展趨勢、技術進程及市場需求，審慎推動相關業務發展。 

至於以資本公積配息對本公司信用評等之影響，信評機構主要係以淨負債

（Net Debt）與 EBITDA 現金流比率作為評估依據；本次資本公積配息對公司

整體現金流影響有限，因此對目前 BBB-信用評等並無重大影響。 

 

【資產活化】 

本公司目前於台灣、中國大陸及歐洲等地持有一定規模之土地與廠區資產，部

分資產具備活化與轉型潛力。目前部分資產已朝低碳能源、儲能、綠能設施及

高附加價值用途進行規劃與整合，未來亦將依市場環境、法規條件及集團整體

策略，審慎推動相關活化計畫，以提升資產使用效率、創造穩定現金流，並增

進長期股東價值。 

 

【歐洲市場】 

有關歐洲市場之投資與未來獲利能力評估，本公司認為，儘管近年面臨能源價

格、碳排政策及地緣政治等多項外在環境變動，惟長期而言，低碳產品與能源

自主化仍為歐洲明確之發展方向。誠如董事長張安平於會中所述，並非所有投



資皆能立竿見影、於短期內實現獲利；台泥在歐洲能源市場係從零開始，必須

投入相對應之學習成本。經過這幾年的深耕，公司已成功掌握歐洲電力市場之

核心運作機制。目前台灣尚無其他企業具備在歐洲能源市場進行交易之能力，

而此為台泥跨國布局之核心競爭力所在。 

在水泥事業方面，公司持續推動替代燃料與原料、低碳產品與再生能源布局，

有助於降低未來碳成本壓力並提升競爭力。 

至若推動歐洲資本市場之規劃，其核心目的在於提升資產價值與資本運用效

率，而非資產移轉。期盼透過當地資本市場之推動，進一步提升資產能見度、

引入長期資金，在審慎投資、嚴格風險控管及提升資本效率之原則下，動態調

整營運與投資策略，以兼顧市場成長機會與整體股東之長期價值。 

 

【轉投資電池】 

針對三元電池廠火災，本公司董事長已於會中公開表達其責任。另就財務實質

影響而言，本公司轉投資之台泥循環能源科技公司，預估今年（115 年）上半

年仍可維持正向之 EBITDA。 

目前高雄工廠之首要工作，係在完全符合政府環保法規、且不影響周邊鄰里生

活環境之考量與原則下，全力投入現場之拆除與廢棄物清運工作，依目前工程

規劃，此階段清運作業預計至少需時六個月；至若後續之廠房重建事宜與具體

復工時程，現階段內部尚未有任何規劃與定案。 

經歷本次事件後，本公司將以更審慎之態度，全面檢視未來電池業務之發展模

式與資本配置策略。目前正就三元能源之未來發展進行多方評估，方案涵蓋營

運架構調整、國際策略合作、引進外部策略投資人，以及其他可行之資本與股

權安排等各項策略選項。未來公司亦將密切依據市場環境、產業動態及集團整

體策略之演進，審慎規劃並推動後續之具體發展方向。 

 

【經營權】 

本公司為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向來開放透明，所有投資人均可依法於資本市場

參與投資。歷年以來，本公司經營團隊維持穩定運作，並始終高度重視股東權

益保障及公司治理機制之落實。 

 

【產業轉型】 

針對股東對本公司「低碳與能源」雙轉型策略所提出之建言，以及建議公司將

公司定位朝向科技與基礎建設轉型之建言非常具備建設性將股票類別更改為



「綠能環保類」，但對台泥而言，「1101」不僅是台灣證券市場第一個、且最具

歷史意義的原股票代號，希望仍維持原掛牌代號。 

另就新能源與綠能業務之發展，本公司已透過靈活之跨國資本配置予以實踐，

未來推動歐洲子公司於當地資本市場上市（IPO）時，將可依其業務屬性，以

低碳水泥及新能源等產業類別進行市場定位與資本運作，以提升轉型能見度

及國際資本市場之辨識度。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同日上午 11 時 12 分議畢，主席宣佈散會。 

 



附錄一：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 

台泥企業團 (以下簡稱〝台泥〞 )於民國 (以下同 )114 年度的合併營收

達新台幣 1,498 億元，較前一年減少 3.1%、合併營業毛利率 18.4%，

較前一年減少 2.8%，歸屬於本公司業主的稅後淨損 116.18 億元，較

前一年度減少 203.2%，每股虧損為 1.60 元，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331.92

億元，較前一年度增加 4.4%，現金流維持強健，截至報告日，國際

信用評等維持 BBB-/展望穩定。  

項目 合併營收 毛利率 
歸屬於本公司

業主稅後淨利 

營業活動 

現金流量 
每股盈餘 

金額/% 1,498 億 18.4% -116.18 億 331.92 億 (1.60) 

與去年相較 -3.1% -2.8% -203.2% 4.4% (3.05) 

IMF 於 114 年 7 月發布《世界經濟展望更新》指出，全球經濟在多

重挑戰下仍展現優於預期的韌性。受惠於關稅調整所帶來的前置需

求、有效關稅水準下降，以及主要經濟體採取更積極的財政刺激，

IMF 將 114 年全球 GDP 成長率上調至 3.0%，反映政策調整與金融

環境改善對經濟活動的支撐。  

IMF 同時提醒，雖然全球通膨在 114 年持續回落，但多數國家物價

仍高於央行目標，使貨幣政策面臨在控通膨與維持成長間取得平衡

的壓力。此外，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加劇及央行獨立性

受挑戰等風險，若未能有效化解，恐削弱全球投資、貿易與消費信

心，增加經濟復甦的不確定性。  

在中國大陸方面，IMF 於 114 年 12 月發布的《中國 Article IV 諮詢

報告》上調中國大陸 114 年 GDP 成長預測至 5.0%，反映政策刺激、

有效關稅下降與外需回溫帶動短期經濟回穩。然而，中國大陸經濟

仍面臨內需疲弱、低通膨、房地產調整及地方財政壓力等結構性挑

戰，中長期風險未歇。在此背景下，台泥依據中國大陸產能置換相關

規範，逐步退出低效率與閒置產能，並將產能集中至具策略優勢的

主力廠區，同時透過區域整併以降低成本並提升營運效率，推動大

陸水泥業務提前「變瘦、變強」，為未來恢復合理毛利奠定基礎。  

台泥位於歐洲及土耳其水泥市場的獲利表現則持續穩健，預期未來



在多項利多因素帶動下，包括 CBAM 上路推升低碳水泥需求、歐洲

多國啟動基建計畫與老屋重建使需求升溫、俄烏戰後重建所帶動的

中期市場成長動能，以及歐洲子公司 Cimpor 已取得英國布里斯托港

使用權，有助強化區域供應鏈布局等，均將為在歐洲市場的深耕提

供支持。整體而言，歐洲水泥市場前景可望保持正向而值得樂觀期

待。  

近年台泥積極推動綠色轉型，獲得外部機構的高度肯定，包括：  

⚫ 榮獲全台首張水泥混凝土雙 EPD 認證；  

⚫ 榮獲第 4 屆「淨零產業競爭力獎」最高榮譽卓越獎；  

⚫ 取得 ISO 20400 永續採購認證；  

⚫ 獲 TIP 台灣永續評等「AAA」評等；  

⚫ 連三年蟬聯公司治理評鑑前 5%，建材業唯一上榜企業；  

⚫ 正式通過  SBTi 審核，完成 1.5 度減碳目標設定。同時，台泥也

發布首本人權與環境盡職調查報告。  

 

這些成就顯示了台泥在綠色轉型和永續發展方面的卓越表現。  

根據今年度水泥市場需求和產能規劃，台灣及大陸合計銷量目標為

水泥暨熟料 3,812 萬公噸及預拌混凝土 619 萬立方米，歐洲及土耳

其合計銷量目標為水泥暨熟料 1,783 萬公噸及預拌混凝土 875 萬立

方米。  

跨界共生，減廢減碳 

台泥積極協助半導體、鋼鐵、電廠、淨水廠、建材等產業及各級政府機關，

推動事業廢棄物與生活垃圾的無害化處理與資源化再利用。透過此策略，部

分廢棄物得以取代水泥生產中的石灰石、黏土、矽砂、鐵渣等天然原料；部

分廢棄物或生活垃圾於處理過程產生的熱值亦可作為替代燃料，有效降低煤

炭使用量，並大幅減少水泥製程的碳排放。 

面對台灣在都市更新與老屋重建過程中所產生之營建廢棄物處理挑戰，台泥

於花蓮廠設立營建廢棄物處理基地，專注於營建廢棄物的回收與再利用，將其

轉化為可持續循環的資源。114 年，該基地共處理約 6,000 噸營建廢棄物。 

根據 108 年至 114 年統計，台灣水泥廠於替代原料使用比例由 19.1% 提升

至 19.4%。自 115 年起，將更聚焦於電子產業工業廢棄物與營建廢棄物的再



利用，以持續提升替代原料比例。在替代燃料部分，自 109 年起熱值替代率

已由 0.2%提升至 10% ，隨著投料設備逐步完善，預計 115 年第四季起將有

明顯進展。 

透過這些努力不僅能有效地利用廢棄物，實現資源循環，還為環境保護作出了

重要貢獻。 

低碳建材，多元開發 

隨著碳有價時代正式來臨，台泥積極推出多元化低碳建材產品，為建築與營建

業提供全面的減碳解決方案。這些創新材料涵蓋低碳水泥、低碳混凝土、透水

混凝土，以及超高性能混凝土（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以下簡稱 

UHPC），以因應市場對永續建材日益提升的需求。 

一、低碳水泥： 

台泥所生產的低碳卜特蘭石灰石水泥，不僅能完全取代傳統卜特蘭水泥，並具

備更優異的早期強度與更低的碳排放量，深受市場廣泛肯定。除了既有的碳足

跡與低碳循環建材認證外，台泥於 114 年再取得全台首張「水泥與混凝土雙 

EPD 認證」。其中，和平廠與蘇澳廠生產的「台泥卜特蘭石灰石低碳水泥」以

及台北廠生產的「台泥卜特蘭石灰石水泥混凝土」皆取得第三類環境產品聲明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EPD）認證，象徵台灣建材產業在全維度

環境影響揭露上邁入新的里程碑。 

二、低碳混凝土： 

台泥卜特蘭石灰石水泥所製成的低碳混凝土相較於傳統混凝土，不僅具備更

佳的工作性與施工性，亦展現出更高的早期強度。114 年度，卜特蘭石灰石水

泥混凝土在台灣的銷售量已突破 300 萬立方米，市場接受度持續提升。 

此外，台泥已成功開發 ULCC（Ultra-Low Carbon Concrete）超低碳混凝土配

方，並完成工程應用驗證，為市場提供更極致的減碳解決方案。目前 ULCC 正

向環境部申請碳標籤認證，預計取得後將進一步強化台泥在低碳建材領域的

市場地位。 

三、透水混凝土 

台泥運用營建廢棄物回收後所產出的再生骨材，研製出高強度、高性能的透水

混凝土，能有效提升路面雨水滲透能力。此材料可在極端氣候下的強降雨事件



中降低積淹水風險，並減輕都市排水系統負荷，有助於打造更具韌性的城市環

境。 

四、超高性能混擬土 UHPC 

台泥是國內首家具備 UHPC 生產能力與技術的企業，成功開發出強度高達 

180 MPa 的超高性能材料。現階段 UHPC 已朝向多元建材應用拓展，並完成

多項產品開發，包括預鑄構件、場鑄材料、自平泥、KT 板、3D 列印材料、

噴塗型及墁飾型等，進一步強化台泥作為「多材料、低碳、服務導向」綜合解

決方案提供者的角色。 

台泥預計於 115 年第二季推出全新袋裝自平泥產品，其施工性能與市售產品

相當，但抗壓強度顯著優於同級產品，達到市場標準的兩倍以上，並具備更優

異的早期強度，能有效滿足專業施工需求。 

此外，台泥結合新能源技術，開發出 UHPC 儲能櫃 Energy Ark，具備防火、

阻熱與自動滅火三大核心安全特性，已取得全球 26 項專利與第三方責任保險

保障，為儲能設備的安全性提供全面性的解決方案。 

綠能永續，服務生命 

台泥綠能秉持邁向淨零的長期目標，持續尋找並開發再生能源案場，積極推動

多元再生能源版圖擴張。 

太陽能領域方面，嘉義縣的義竹二期與龍江開發等漁電共生專案均持續推進。

義竹二期 114 年度取得尚未動工專區之土地容許使用審查核准，目前正向經

濟部申請施工許可相關要件，預計 115 年度可完成全區工程並併網發電。 

在地熱方面，台泥位於台東縣延平鄉的紅葉地熱專案已於 114 年度完成部分

機組併網並正式供電，預計於 115 年度陸續完成剩餘機組併網與系統最佳化

調試。完工後紅葉地熱將成為台東縣第一座 MW 等級且具非間歇性的再生能

源電廠。 

在風力發電方面，新北市石門區的風力發電專案已進入環評小組審查階段，相

關程序持續推進中，並同步與地方居民保持溝通，說明專案內容與效益，以確

保推動過程的透明性與共識建立。 

 



全球儲能，虛擬電網 

儲能是台泥能源產業鏈布局中的關鍵一環，透過子公司 NHOA Energy 與台

泥儲能於歐洲、美洲、澳洲、中國大陸及台灣等地累計投入的全球儲能建置容

量(含已上線及建置中)約 4.0 GWh，。以台灣地區而言，包含自建及協助企業團

內完成的 195MW E-dReg 儲能系統均已投入台電電力交易平台，至 115 年 2 

月底於該市場之占有率達 19.1%，此外，亦累積部分 AFC 與 s-Reg 型儲能資

源，並結合水泥廠運轉調度，提供約 40MW 的補充備轉服務。另於 115 年第

一季與第二季，將於台灣二水泥廠分別完成 12MWh 與 32.8MWh 之表後儲能

建置，除了協助廠區削峰填谷以降低用電成本外，亦將提升其參與補充備轉服

務與需量反應之能力。 

台泥儲能持續推動儲能技術與應用創新。自 112 年起，公司陸續推出具備阻

燃、阻熱與安全滅火特性，並取得多項專利的 EnergyArk 系列儲能櫃。當中，

EnergyArk1000 已導入台灣多家科技產業廠區，如三元能源與錸寶科技，用於

削峰填谷與降低電費，同時參與即時備轉等電力交易服務。此外，於義大利飯

店、葡萄牙工廠及中國大陸杭州市區辦公大樓等地建置 1至 6MWh 示範案場，

並已於 114 年陸續投入運轉。 

為滿足更多元場域需求，台泥儲能於 113 年推出 EnergyArk400 系統，具備 1C 

放電能力與更低空間需求，適用於各式應用情境，提供綜合性的綠能充儲解決

方案。依託集團義大利子公司 Atlante 於歐洲已建置逾 1,300 座充電站與 5,300 

個充電點的基礎，自 114 年第二季起，台泥儲能攜手 Atlante 陸續於法國、義

大利及葡萄牙建置整合儲能，並依據條件搭配太陽能光電的充電站，逐步形成

串聯充電、儲能與電力交易的「充儲微電網」，推動能源即服務（Energy-as-a-

Service）之商業模式。截至 115 年 2 月，台泥已在法國、義大利及葡萄牙完成 

20 座場站建置，另有 14 座施工中，並以 115 年第三季投入法國電力交易市場

為目標。 

展望未來，台泥儲能將於 115 年推出具備 Plug & Play 特性、成本更具競爭力

的新一代 EnergyArk418 系統，並規劃自 115 年第二季起於法國、義大利、西

班牙、葡萄牙與瑞士等國建置應用，目標在 117 年底前建構完整的跨國充儲微

電網，加速台泥能源科技布局的規模化與永續化。 

充儲一體，綠色出行 

隨著電動車市場快速成長，台泥儲能積極推動充電與儲能整合應用，陸續於台

北市至善、內湖太古福斯、台泥台北廠、高雄 UNIQLO，，以及蘇澳筆工工廠、



台通蘇澳站、台糖花蓮與台東糖廠等地建置多座充儲一體化充電站。這些設施

除為電動車車主提供快速且穩定的充電服務外，亦強化台灣電網韌性，並支持

城市與企業加速能源轉型。 

此外，台泥儲能已完成多座充電站儲能系統與工廠儲能系統的聚合（B2G）台

電性能測試，通過逆送電能力驗證，並將聚合後的儲能容量投入電力交易市場，

展現其於電網支援、調度與能源管理方面的實質貢獻。 

轉危為機，加速出海 

114 年是電池事業展現「韌性」與「轉型」的關鍵年。面對鋰電池市場波動及

高雄三元廠火災導致產線停工的嚴峻挑戰，本公司迅速調度南科廠產能並推

進馬來西亞海外 OEM 生產，成功穩定關鍵客戶信心。 

儘管電池事業 114 年度財務表現受一次性災損與減損影響而呈現虧損，但公

司在AI資料中心備援電源(BBU)與電動飛行載具(eVTOL) 等前瞻布局已展現

成果。未來電池事業將由「技術深耕、精實製造」邁向「全球運籌、技術變現」

的核心戰略： 

一、 確立 AI 供應鏈地位：利用 Molicel 技術優勢，擴大歐美 AI 資料中心

BBU 市佔，打造穩定獲利引擎。 

二，、 深化輕資產模式：加速品牌與技術授權，結合海外夥伴製造力，獲取穩 

     定的權利金與銷售分潤，分散單一產地風險。 

三，、 驅動低空經濟：隨載具取得適航認證，深耕航太級電池爆發性需求，建 

     立高技術護城河。 

韌性應變，價值變現 

台泥於 114 年 3 月成功發行 3.5 億美元無擔保綠色可轉換公司債，並於 6 月取

得 5 年期 5 億歐元的綠色貸款。同年 12 月，發行固定利率 6 年、 12 年及 15

年期的無擔保普通公司債，共計新台幣 163 億元。 

同時，公司亦積極處分非核心資產，以維持強健的財務體質及國際信用評等之

投資等級。 

展望未來，台泥將以「低碳建材、資源循環與綠色能源」為三大核心持續推動

永續轉型、深化全球布局並擴大綠色供應鏈與再生能源發展，秉持「在變動中



改變」的精神，透過科技創新、透明治理與跨國協作，持續強化韌性，落實兼

具環境、社會與經濟價值的永續藍圖。 

 

 



 

附錄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含個體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

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

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五年股東常會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王金山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五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附錄三：財務報表 

 

 

  



 

 

 

 

 

 

 

  



 

 

 

  



 

  



 

 

 

  



 

 

  



 

 

 

 

 

 

 

 

 



 

 

 



 

 

 

 

 

 

 

 

 

 

 

 

 

 

 

 

 

 

 

 

 

 

 

 

 

 

 

 

 

 

 

 

 

 

 

 

 

 

 

 

 

 

 



 

 

 

 

 

 

 

 

 

 

 

 

 

 

 

 

 

 

 

 

 

 

 

 

 

 

 

 



 

 

 

 

 

 

 

 

 

 

 

 

 

 

 

 

 

 

 

 

 

 

 

 

 

 

 

 

 

 

 

 

 

 

 

 

 

 

 

 

 

  



 

 

 

  



 

 

 

 

 

 

 

 

 

 

 

 

 

 

 

 

 

 

 

 

 

 

 

 

 

 

 

 

 

 

 

 

 

 

 

 

 

 

 

 

 

 

 

  



 

 

  



 

 

  



 

 

 

  



 

 

  



 

 

 

  



 

 

 

  



 

 

 

 

 

 

 

 

 

 

 

 

 

 

 

 

 

 

 

 

 

 

 

 

 

 

 

 

 

 

 

 

 

 

 

 

 

 

 

 

 

 

 

 

 



 

 

 

 



 

 



 

 

 

  



 

 

 

 

 

 

 

 

 

 

 

 

 

 

 

 

 

 

 

 

 

 

 

 

 

 

 

 

 

 

 

 

 

 

 

 

 

 

 

 

 

 

 

 

 



 

 

 

  



 

附件一：第六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第一條: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士氣及提昇員工向心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 

       之二第一項第一款及行政院金融監督委員會發佈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 

       本公司股份辦法」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 

       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除依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 

       規定者外，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三條:本次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年內訂定員 

          工認股基準日，一次或分次轉讓予員工。逾期未轉讓部份視為本公司未 

          發行股份，應辦理註銷並變更登記。 

 

第四條:凡於認股基準日在職之本公司全職員工及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同一被 

          投資公司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含海外子公司）全職員 

          工，得依本辦法第五條所訂認購數額，享有認購資格。轉讓之對象於員 

          工認股基準日至認股繳款截止日期間離職者，喪失認購資格。 

 

第五條:本公司應依據員工職等、服務年資及工作績效表現優異者等標準，並須 

兼顧認股基準日時公司持有之買回股份總額及單一員工認購股數之上限 

等因素，訂定員工得受讓股份之權數，實際具體認購資格及認購數量由 

董事會決議，不得授權董事長決定。惟轉讓之員工具經理人身份者，應 

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轉讓之員工非具經理人 

身份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員工於認購繳款 

期間屆滿而未認購者則以棄權論，認購不足之餘額，由董事長另洽其他 

員工認購之。 

 

第六條: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行期間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依本辦法訂定及公佈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 

    數標準、認購繳款期間、權利內容及限制條件等作業事項。 

三、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並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等事宜。 

 

第七條: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計算至 

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惟轉讓前，如遇有公司已發行之普 

通股股份增加得按發行股份增加比率調整之。 



 

 

第八條: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外，餘權利義 

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第九條: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並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 

 

第十條: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附件二：一一四年度盈餘分派表 

 
 



 

附件三：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本公司之營業範圍如下： 

(一) C801990 其他化學材料 

    製造業 

(二) C802990 其他化學製品   

    製造業 

(三) C901030 水泥製造業 

(四) C901040 預拌混凝土製 

    造業 

(五) C901050 水泥及混凝土 

    製品製造業 

(六) C901990 其他非金屬礦 

    物製品製造業 

(七) B601010 土石採取業 

(八) F107200 化學原料批發  

  業 

(九) F111090 建材批發業 

(十) 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 

  業 

(十一) F211010 建材零售業 

(十二) F399990 其他綜合零 

    售業 

(十三) F501060 餐館業 

(十四) J101040 廢棄物處理 

    業 

(十五) J202010 產業育成業 

(十六) J601010 藝文服務業 

第  二  條  

本公司之營業範圍如下： 

(一) C901030 水泥製造業 

(二) C901040 預拌混凝土 

    製造業 

(三) C901050 水泥及混凝 

    土製品製造業 

(四) C901990 其他非金屬 

    礦物製品製造業 

(五) B601010 土石採取業 

(六) F111090 建材批發業 

(七) F211010 建材零售業 

(八) F399990 其他綜合零 

  售業 

(九) F501060 餐館業 

(十) J101040 廢棄物處理 

  業 

(十一) J202010 產業育成 

    業 

(十二) J601010 藝文服務 

    業 

(十三) F401010 國際貿易 

    業 

(十四) G801010 倉儲業 

(十五) C601030 紙容器製 

      造業 

(十六) H701010住宅及大樓

新增營業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七)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八) G801010 倉儲業 

(十九) C601030 紙容器製造 

    業 

(二十) H701010 住宅及大樓 

      開發租售業 

(二十一) H701020 工業廠房 

      開發租售業 

(二十二) H703100 不動產租 

      賃業 

(二十三) ZZ99999 除許可業 

 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 

          務。 

開發租售業 

(十七) H701020 工業廠房 

      開發租售業 

(十八) H703100 不動產租 

    賃業 

(十九) ZZ99999 除許可業 

    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 

    務。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於三十九年十一月一

日訂立，四十年九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中間略) 一一

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六十次

修正。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於三十九年十一月

一日訂立，四十年九月三十

日第一次修正，(中間略) 一

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五

十九次修正。 

增列第六十次修

正日期。 

 

 

 

  



 

附件四：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取得或處分資產評

估、作業程序： 

一、(略)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 

(一)預算之編製、請購、購置、

驗收及處分等手續悉依本

公司「財產管理辦法」之規

定辦理之。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估價

報告應記載事項依金管會

之規定辦理，並符合下列規

定： 

1.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

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

第四條、取得或處分資產評

估、作業程序： 

一、(略)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 

(一)預算之編製、請購、購置、

驗收及處分等手續悉依本

公司「財產管理辦法」之規

定辦理之。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估價

報告應記載事項依金管會

之規定辦理，並符合下列規

定： 

1.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

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

現行條文文

字酌以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有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

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2.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

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3.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

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

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

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者。 

4.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

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

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

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

者出具意見書。如有正當

理由未能即時取得估價

報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估

價報告，並於取得估價報

告之即日起算二週內取

有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

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2.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

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3.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

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

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

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者。 

4.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

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

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

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

者出具意見書。如有正當

理由未能即時取得估價

報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估

價報告，並於取得估價報

告之即日起算二週內取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得前目之會計師意見。 

三~五、（略） 

六、關係人交易： 

(一)~(六)（略） 

(七)如經按第(四)款至第(六)款

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

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 

     項： 

1. 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

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

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

增資配股。對公司之投

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

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

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

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 

2.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

百十八條規定辦理。已

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者，本款前

段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

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八) (略) 

七~八、（略） 

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得前項第三款之會計師

意見。 

三~五、（略） 

六、關係人交易： 

(一)~(六)（略） 

(七)如經按第(四)款至第(六)款

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

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

項： 

1. 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

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

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

增資配股。對公司之投

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

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

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

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 

2.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

百十八條規定辦理。已

依本法規定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本款前段對於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

成員準用之。 

 (八) (略) 

七~八、（略） 

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

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 未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

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

計法，或有詐欺、背信、侵

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

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

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

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 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

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

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

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

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

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

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第五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第五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1.依金管證

發 字 第

1140383333

號函修正。 

2.第七款為

本 次 增 訂

條文，現行

條 次 酌 以

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

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五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

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者，交易金額

為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七)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

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

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

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者，交易金額

為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司，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債、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

順位債券），非屬第八款但

書各目情形，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以上。  

(八)除前七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 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

等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

等級之外國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外國

公司或募集發行之普通

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

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

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

貨信託基金，或申購或賣

回指數投資證券，或證券

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

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 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

等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

等級之外國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外國

公司或募集發行之普通

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

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

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

貨信託基金，或申購或賣

回指數投資證券，或證券

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

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以下略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以下略 

第七條、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之控管程序 

一～六、（略） 

七、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

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

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

算；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第四條、第五條及第七

條，本處理程序有關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

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

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

算之；本處理程序有關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之交易

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

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二點

五計算之；本處理程序有

關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之交易金額規定，

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

第七條、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之控管程序 

一～六、（略） 

七、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

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

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

算；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第四條、第五條及第七

條，本處理程序有關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

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

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

算之；本準則有關實收資

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之

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之權益新臺幣

二百億元計算之。 

依金管證發

字第

1140383333

號函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益新臺幣二百億元計算

之；本處理程序有關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

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新臺

幣一千億元計算之。 

 


